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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项目背景

生猪养殖业是畜牧业发展的主力军，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猪肉是大多数城

乡居民的主要肉食。此外，生猪养殖也是农民增收和就业的重要渠道之一，为促进

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保障畜产品有效供给发挥了积极作用。因此，生猪养殖行业

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于我国农业农村的整体发展和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的供应都至

关重要。

浙江是“七山二水一分田”，发展农业所需的土地、水等资源非常紧张，同时，

我省不是大豆、玉米等大宗饲料原料的主产区，畜牧养殖的成本高于北方粮食主产

区，这些都给生猪产业的发展带来了许多不利因素。一段时间以来，生猪养殖业低

散乱发展的现象以及畜禽粪污污染环境的问题日益突出。2013 年 11 月 29 日召开的

中共浙江省第十三届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全面深化改革再创体制机制

新优势的决定》,作出了“五水共治”的重大决策,即治污水、防洪水、排涝水、保供

水、抓节水,并明确提出,要以治水为突破口推进转型升级。《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

快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意见》（浙政发〔2013〕39 号）明确指出把加快推进农林牧渔

科学配套、有机肥资源循环利用作为推动畜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业可持续发展的

首要任务来抓。以此为契机，我省畜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持续加快，2016 年 10 月 8

日，农业部发文批复同意浙江开展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省创建，浙江成为全国第一

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获批创建“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省”的省份。《浙江省人民政

府办公厅关于推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19〕52 号)和《浙江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1 号）

均提出坚决走生猪产业“六化”高质量发展路子。以规模化为方向，加快培育和建

设一批大型现代化猪场，成功实现“小变大、大变强、强变优”，强力推进畜禽养

殖现代化的任务要求，并提出了培育百万头能级生猪企业集团 3 家以上，尽快形成

稳定的优势产能和保供主力军；到 2022 年，能繁母猪保有量稳定在 65 万头左右，

万头以上规模生猪企业比重达到 75%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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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止 2020 年末全省生猪规模养殖场（户）达 4535 家，规模养殖场户均存栏

为 1292 头，年末总存栏为 465.83 万头。其中，饲养量 1 万头以上的大型养殖场共

230 家，占全省存栏 74.2%。由此可见，规模养殖场已成为我省生猪发展的主导力

量，发展好提升好规模猪场就成为了加快浙江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极为重要的内容。

规模猪场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就不能走污染环境的老路，必须牢牢守住养猪绝

不能污染环境和安全生产这两条底线，必须把标准化、绿色化、规模化、循环化、

数字化、基地化作为引领方向，其中，标准化和绿色化是基础和导向。饲料成本占

到整个养殖成本的 60%~70%，作为使用量最大的投入品，其质量和管理在很大程度

上决定了猪场的养殖水平和绿色发展水平，也是从源头上确保实现绿色畜牧业高质

量发展的关键控制环节。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就是通过采用环保节约型猪配合

饲料、节料设备和工艺等管理措施以使规模猪场实现生态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养殖，

减少生猪粪污中有害物质的排放和降低污染风险。因此，饲料环保化管理对推动生

猪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生猪增产保供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为了推进推进畜牧业绿色可持续发展，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浙江省推进

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试点三年行动方案（2020-2022 年）》，方案将推

进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的试点工作作为投入品管理的中心工作。在饲料环保

化调研、实施推广和评估过程中发现部分规模猪场还存在认识不到位、衔接不流畅、

重点不突出、制度不全面等问题，急需统一规范细化饲料环保化管理的工作，而国

内还没有饲料环保化管理方面的相关标准，因此，制订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技

术规范既是行业发展所需，又可引领和规范行业发展，助推我省生猪产业高质量发

展，有力促进农业提质增效。

二、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批浙江省地方标准制修订

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1〕197 号），《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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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号 22）通过项目立项，由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起草单位负责起草。

（二）工作过程

1.标准申请和立项

本单位于 2021 年 6 月向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标准制定申请，于 2021 年

8 月获得立项，立项文件为《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1 年第四批浙江

省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1〕197 号）。

2. 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1 年 8 月立项通过后，为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起草单位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同时对标准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制定工作计划，落实人员与

任务分工，详见表 1。

表 1 标准主要起草人员和任务分工

人员 职称 任务分工

任玉琴 正高级兽医师 项目负责人，方案设计，制定工作总体协调

陈慧华 正高级兽医师 项目框架设计，编写机构与人员

陈洁 高级畜牧师 规模猪场信息调研，编写自配饲料配方管理

王彬 兽医师 法律法规内容整理，编写标准文本框架和编制说明

陈凯 兽医师 编写机构与人员、设施设备，文本校对。

黄娟 高级畜牧师 饲料企业信息调研，编写自配饲料加工质量管理

侯轩 兽医师 规模猪场信息调研，编写术语和定义、仓储管理

3. 资料搜集和开展调研

2021 年 8 月-2022 年 3 月，按照标准实施方案与分工，相关人员搜集国内外相

关法律法规和生产技术资料，咨询行业主管部门、相关饲料企业和养殖主体，了解

饲料产品生产工艺流程、产品管理现行标准执行情况，调研各地在两化试点实施过

程中的好做法好经验以及还存在的问题。随后，项目组对标准的各项内容进行了充

分的讨论，拟订了标准草案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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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4 月-5 月，组织人员讨论标准框架和主要内容，起草标准草案稿。

2022 年 6 月，标准草案稿在行业主管部门和部分专家学者进行了研讨和征求意

见。

2022 年 6 月，标准进行了公开征求意见，发送“征求意见稿”的单位（专家）

数 份，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专家）数 份，收到“征求意见稿

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专家）数 份，没有回函的单位（专家） 份。

提出建议的检验机构占 35.0%，科研院校占 35.0%，使用单位占 33.3%。项目组对专

家意见进行了汇总，根据征求意见的结果，对标准部分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形

成了初审稿。

2022 年 7 月，浙江省畜牧兽医和饲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专家对标准进行了

评审，会后根据专家意见，修改了部分内容，形成了预审稿。

三 、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标准编写规则 第5部分：规范标准》（GB/T 20001.5-2017）、《浙

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原则，并结合

法律法规、资料查询、市场调研及生产实际等生产实际进行编制。

（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与过程

1.术语和定义

(1)规模猪场

规模猪场是指饲养量达到当地规定标准的生猪养殖场和养殖小区。《中华人民

共和国畜牧法》第三十九条规定：由“省级人民政府根据本行政区域畜牧业发展状

况制定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的规模标准和备案程序”。饲料环保化的主要目标是

使生猪养殖符合环保节约的导向要求，因此，规模认定标准不仅要考虑畜牧生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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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规，还应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和环保部门的政策法规制订。《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关于做好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跟踪监测工作的通知》（农办牧〔2018〕28 号）中明

确浙江省生猪规模养殖场认定标准为存栏 200 头以上。《浙江省畜禽养殖业污染物

排放标准》（DB 33/593-2005）和《浙江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浙江省税务局浙江

省环境保护厅关于环境保护税征收所涉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认定标准的通知》（浙财

税政[2018]10 号）均认定禽养殖场的规模标准为生猪存栏 200 头以上。参照上述文

件，标准将规模猪场定义为存栏 200 头以上的生猪养殖场和养殖小区。

(2)饲料环保化管理

饲料环保化管理的目的是养殖过程要符合生态友好型和资源节约型畜牧业发展

的要求，确保能够持续生产出绿色健康安全的畜产品，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舌尖上

的安全和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因此，标准将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定义为：规

模猪场为实现生态友好型、资源节约型养殖而建立的包括采用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

料等内容的管理措施。

(3)环保型饲料

环保型饲料的最大特点就是要符合生态环保和资源节约发展的导向，其主要实

现手段是采用现代生物技术，降低饲料中的蛋白质和微量元素含量，提高饲料中营

养的吸收转化，减少这些营养物质和金属元素在畜禽排泄物中的蓄积。《环保型猪

用配合饲料质量要求》（T/ HNSX 001—2019）中对环保型猪用配合饲料的定义为：

指利用现代生物技术，从饲料原料选择与处理、配方设计和加工工艺等过程进行严

格控制，能明显减少氮、磷、铜、锌、铁、锰排放的猪用配合饲料。《环保节约型

猪配合饲料》（T/ZFAA-001-2019）对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的定义为：利用现代

生物技术，通过原料选择、配方优化和工艺控制，降低饲料中氮磷和微量元素添加，

提高养分利用率，从而减少排泄物中氮磷和微量元素与臭气排放，并能维持或改善

生猪原有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的配合饲料。

本标准参照 T/ZFAA-001-2019和 T/ HNSX 001—2019将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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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义为：利用现代生物技术，通过原料选择、配方优化和工艺控制，降低饲料中氮

磷和微量元素用量，从而减少排泄物中氮磷和微量元素与臭气排放，并能维持或改

善生猪原有生长性能和饲料转化率的配合饲料。

2. 机构与人员

（1）机构

饲料环保化管理涉及到饲料从原料采购到饲喂应用的方方面面，是至关重要的

场区管理的范畴。一个猪场若要想饲料环保化工作正常运转，不仅需要猪场管理者

细心掌舵而且还要有一个专门的机构进行管理、实施和监督，这就需要成立饲料环

保化工作小组专门管理该项工作，明确工作小组的职责、工作机制和责任分工，制

定实施和自评方案。

（2）人员

饲料环保化工作是一项比较系统的专业技术工作，对人员的要求较高。饲料环

保化工作小组成员应包括规模猪场负责人、质量管理人员和生产管理人员，采用自

配饲料的还应包括饲料的配方设计人员、加工人员和品控人员。通常情况下，质量

管理人员具体负责饲料环保化工作的实施、监督和自评，因此，质量管理人员应熟

悉饲料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制度知识，这是确保猪场饲料环保化工作能够真正

得到落实和取得预期成效的基本保障。饲料的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饲料环保化

工作的成效，因此，使用自配饲料的必须对饲料的配方设计和加工环节进行质量把

控，饲料配方设计人员和饲料加工人员则是饲料质量把控的重点对象。因此，饲料

配方设计人员应具备动物营养或兽医知识，能根据生猪生长各阶段营养需求、日常

表现和生产性能独立设计生猪饲料配方。饲料加工人员应具备饲料加工方面知识，

熟悉自配饲料加工设备操作，尤其是熟悉农业农村部关于养殖者自行配制饲料的九

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07号）等法律法规内容。

饲料环保化涉及到一系列饲料等投入品和畜禽养殖政策和技术知识，需要在养

殖生产实践中不断改进和完善。为了提高规模猪场技术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对法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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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的理解，工作小组成员应定期接受和组织饲料相关法律法规及配套规章制度、健

康养殖、生物安全防控以及环境控制等方面的知识培训，不断的提高饲料等投入品

和养殖生产管理水平。

4.设施设备

（1）饲料原料或商品饲料运输车辆和车辆消毒设施要求

为防止交叉污染和混淆，饲料运输车辆应专用专管，《规模猪场建设》（GB/T

17824.1-2008）中10.2.8运输设备章节要求规模猪场应配备专用运输设备，包括仔猪

专用车、饲料运输车和粪便运输车等。饲料运输车辆接触的范围广，传播致病微生

物的风险非常大。因此，饲料运输车辆和饲料在入场区前必须进行消毒。《生猪标

准化规模养殖场建设与管理规范》(DB12/T 737—2017) 第七章卫生防疫设施设备要

求场区入口处设置车辆、人员消毒设施设备，其中消毒池应与入口同宽，长 4 m、

深 0.3 m。因此，标准要求规模猪场必须配备必要的消毒设施和设备。

（2）饲料仓库的设施设备要求

饲料在储存、过程中极易受潮和遭受虫鼠等动物啃食，从而导致霉变和滋长微

生物。大量的霉菌和毒素不仅消耗、分解饲料中的营养物质，使饲料质量下降、报

酬降低，而且还会引起采食这种饲料的畜禽发生腹泻、肠炎等，严重的可致其死亡

饲料中许多营养物质均对温度有较高的储存要求，温度过高会导致饲料中营养物质

变质失活。因此，饲料仓库应配备防潮、防虫、防鼠、通风、温湿度控制等设施。

（3）节料饲喂设施设备要求

使用节料设备可提高饲料的利用率，减少浪费和畜舍冲洗废水中营养物质含量。

目前，自动化料线设备已在许多中大型规模养殖场中得到广泛应用，它是由传感器

检测到料槽中的料位，当料槽缺料时，在微处理器控制下，启动输料电机，料槽开

始下料，当料槽中料满，传感器检测到料满状态，输料电机系统停止运输料。自动

化料线可有效避免猪群发生应激反应，同一栋舍内的猪可以同时饲喂。 使用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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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料系统饲养人员可以不进入猪舍内而直接喂料，切断疫病传播途径。自动化料线

可以实现全自动操作，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提高猪场的生产效率。

（4）自配饲料加工设备设施要求

使用自配饲料的规模猪场要配备饲料加工的设备设施要求，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1849 号公告《饲料生产企业许可条件》第十

二条“生产区建筑物通风和采光良好,自然采光设施应当有防雨功能,人工采光灯具应

具有防爆功能。”要求饲料加工区其饲料加工场所应通风和采光良好，自然采光设

施有防雨功能，人工采光灯具应具有防爆功能。

二是饲料加工过程会产生较大的粉尘，产生的饲料粉尘不仅会严重影响作业员

工的身体健康，还会引发粉尘爆炸，发展成为严重的安全生产事故。因此，在饲料

加工环节要特别关注对粉尘的治理，预防粉尘爆炸事故发生。规模猪场的饲料加工

区其安全生产应符合《饲料加工系统粉尘防爆安全规程》（GB 19081-2008）的各

项要求。

三是为防止饲料加工过程中产生交叉污染，自配饲料的加工设备应具备防止交

叉污染的功能结构，符合《饲料加工设备交叉污染防控技术规范》（GB/T 34636-2017）

的要求。

4.饲料采购

采购是物料进入场区的首个关节和关键环节，采购的目标是购到高品质低成本

的原料。为确保原料的质量，参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采购应满足以下两项

基本要求：

一是建立物料供应商评估制度，制定评价方法，明确再评价周期，建立供应商

档案，编制合格供应商名录，确保原料来源合规和产品质量可靠、性能稳定。

二是建立物料采购制度，包括采购验收流程、查验要求、检验要求、物料验收

标准、不合格物料处置、查验记录等，要建立物料进货台账，确保采购过程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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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为确保生猪养殖实现环保化节约化，使用环保节约型配合饲料是必不可

少的手段。2017年，浙江省饲料与动物保健品协会发布了《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

(Q/ZSL001-2017)团体标准,2019年又对该团体标准进行了修订。该标准的实施有力的

推动了我省生猪养殖业饲料环保化的进展，提高了饲料的有效利用率，降低了粪污

粪污中氮磷等元素的含量，实现了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双丰收。2020年12月，浙

江省农业农村厅发布了《浙江省推进兽用抗菌药减量化和饲料环保化试点三年行动

方案（2020-2022年）》，明确提出全省年出栏万头以上猪场全部开展试点建设。

其中年出栏十万头以上猪场建成示范场，育肥猪饲料中氮、铜、锌含量达到浙江省

《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T/ZFAA 001-2019）；其他试点场育肥猪饲

料中铜、锌含量达到省团体标准、氮含量下降5%以上。

为发挥标准的导向和示范作用，本标准要求规模猪场采用的商品饲料或自配饲

料主要营养指标均应达到《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的要求，并依据《环

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中表2内容在附录A中列出了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

的营养指标。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307号要求，不得使用《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

目录》以外的物质生产自配料。养殖者生产自配料应遵守《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

范》有关规定，不得在自配料中超出适用动物范围和最高限量使用饲料添加剂。为

确保自配饲料的质量，严格规范饲料原料的采购活动，保障生猪生长安全和饲料环

保化工作取得切实成效，标准要求，使用自配饲料的规模猪场，其采购的饲料原料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773号《饲料原料目录》的要求；饲料添加剂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045号《饲料添加剂目录》的要求。

5.自配饲料配方管理

饲料配方是采购原料和加工产品的依据。饲料配方管理采用自配饲料的规模猪

场全面质量管理的即为重要环节,做好配方管理是保证饲料质量的关键。使自配料符

合环保型饲料的要求是规模猪场实现饲料环保化的必然途径。环保化饲料配方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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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科学测算生猪营养需求。

猪的不同阶段是需要不同的营养,满足了在猪不同阶段的营养需求猪才能比较

好的生长发育。本标准依据《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中表2内容在附录A

中列出了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的营养指标，并推荐规模猪场以附录A为参考分别

设计生猪各生长阶段饲料配方。

(2) 为确保自配饲料的质量能达到饲料环保化的要求，饲料配方中各项营养指

标不得超出附录A的上限要求。

(3)拓宽饲料原料来源，充分利用稻谷、小麦、杂粮、薯类、杂粕和其他农副产

品减量替代玉米、豆粕等蛋白和能量饲料原料。

一方面，我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由于生猪产能恢复性增长，饲料粮

刚需快速增长，产需缺口扩大。据统计，随着肉蛋奶需求不断增加，我国饲料产量

从1980年到2019年，由110万吨增加到2.29亿吨，39年增长多200倍。预计，2030年

我国粮食总需求量将达峰值，届时玉米需求将超过3亿吨；大豆总需求量接近1.2亿

吨。饲料粮供给与需求的深刻变化，对粮食安全将形成了巨大冲击。

此外，我国以玉米为代表的饲料粮进口正在大幅增加。2020年我国粮食进口创

历史新高，累计进口超1.4亿吨，其中将近80%的农产品进口用于发展养殖业的饲料。

进口规模最大的三个品种分别是大豆1亿吨、玉米1130万吨、小麦838万吨，玉米和

小麦突出增长，分别为135%、140.2%。2021年前两月谷物进口势头仍然很猛，累计

进口1148.3万吨，同比大幅增长812.6万吨，增幅242.06%。

为从粮食安全的高度解决“人畜争粮”问题，早在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就提出，要健全饲草料供应体系，调

整优化饲料配方结构，促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2021年3月15日，农业农村部畜牧

兽医局发布关于推进玉米豆粕减量替代工作的通知，积极引导和推进饲料中玉米豆

粕减量替代工作。通知提出，要研究建立生猪、肉鸡和蛋鸡等代表种高效低蛋白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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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配制技术体系，分别制定利用稻谷、小麦、杂粮、薯类、杂粕和其他农副产品等

原料替代玉米、豆粕的饲料配方调整方案，引导饲料养殖全行业应用。

另一方面，自2018年中美贸易摩擦以来，大豆、豆粕、玉米等大宗农产品原料

价格出现了大幅上涨。长期以来，猪配合饲料中提供蛋白质的原料以豆粕为主，而

其他杂粕使用量相对较少。 饲料中豆粕使用比例高，价格便宜是主要原因，随着豆

粕价格上升，选择其他替代品将变得经济可行。规模猪场可使用蚕豆、酒糟粕、薯

类加工副产品、动物蛋白和微生物蛋白以减量替代豆粕、棉籽粕和鱼粉等蛋白饲料

原料和以小麦、大麦、高粱部分替代玉米等能量饲料原料，降低饲料生产成本。

(4)推荐规模猪场积极设计低蛋白配方，降低饲料中微量元素含量。

猪饲料配方中，蛋白质词料约占词料总量的 20%～30%，其成本约占词料总成

本的 35%～59%。研究表明，我国饲料中粗蛋白含量过高，以粗蛋白为基础的饲料

配方，蛋白利用率低，造成了极大的资源浪费。猪摄入过量的蛋白质不仅造成资源

浪费,而且会增加环境污染。每吨日粮降低 1%的粗蛋白，相当于减少 23 kg 的豆粕

用量。

更有专家推测认为，如果将全程蛋白质水平由 16%降至 14%，可减少豆粕用量近 1

030 万吨，折合大豆约 1370 万吨（王敬等，低蛋白饲料在养殖业中应用现状的分析，

现代畜牧兽医. 2020,(06)：55-58）。低蛋白配方技术，是根据蛋白质氨基酸营养平

衡理论，在不影响动物生产性能和产品品质的条件下，通过添加适宜种类和数量的

工业氨基酸，降低日粮蛋白质水平、减少氮排放的技术。低蛋白配方技术，可保证

动物的生长性能，不会影响肉类的品质，而且既减少对豆粕进口的依赖，又减少环

境污染。

除了氮元素，磷、铜、锌等元素也是农业面污染中超标风险较大的元素。锌铜

对预防仔猪腹泻有比较好的效果，并且性价比相对较高，但长期以来，饲料中铜、

锌等微量元素超标的现象比较突出，导致排泄到粪污中的锌、铜含量很高，最终对

土壤环境造成严重的影响。2017 年修订的《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农业部



12

第 2625 号公告）明确要求：在实现满足动物营养需要、改善饲料品质等预期目标的

前提下，应采取积极措施减少中铁、铜、锌、锰、碘、钴、硒、铬等微量元素饲料

添加剂的用量。仔猪（≤25 kg）配合饲料中仔猪(≤25 kg)配合饲料中铜元素的最高

限量为 125 mg/kg，锌元素的最高限量为 110mg/kg，但在仔猪断奶后前两周特定阶

段，允许在此基础上使用氧化锌或碱式氯化锌至 1600mg/kg（以锌元素计）。在饲

料配方设计中，也应尽可能降低饲料中微量元素含量，减少生猪粪污中有机物和微

量元素的排放。降低饲料中锌、铜水平的方法有：1. 降低预混料中锌、铜水平；2. 使

用有机铜和有机锌提高其生物学利用率；3. 使用植酸酶。饲料中添加植酸酶，不仅

释放磷，还释放铜、锌等营养素。

（5）推荐规模猪场积极设计生物发酵饲料配方。

生物发酵饲料是以微生物、复合酶为生物饲料发酵剂菌种，将饲料原料转化为微

生物菌体蛋白、生物活性小肽类氨基酸、微生物活性益生菌、复合酶制剂为一体生

物发酵饲料。它的优点有:1. 减少成本。发酵饲料选择的物料可就地取材，选择较便

宜易得到的发酵原料，用发酵物料配制全价料，可减少 50%左右的蛋白质饲料的用

量，大大降低饲料总成本；2. 可补充猪肠道有益菌群，形成“优势有益菌群”，抑

制病原微生物的定殖和生长繁殖，恢复和维护猪肠道内的微生态平衡，建立肠道免

疫屏障，从而提高猪的免疫力和抗病能力；3、可实现饲料脱毒。发酵饲料是发酵剂

发酵后的物料，因发酵剂中含有“功能型”微生物自身生命活动及其代谢产物，发

酵过程中降解了饲料内有毒有害的物质，可使饲料除毒脱毒，从而提高饲料的安全

性。

2020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国办

发〔2020〕31 号）明确提出“加快生物饲料开发应用”，积极鼓励养殖场使用生物

饲料。目前，《饲料原料目录》已将发酵纳入饲料原料加工工艺，允许对目录范围

的原料进行发酵后使用，并将发酵豆粕、发酵果渣、发酵棉籽蛋白、酿酒酵母发酵

啤酒糟等 17 种微生物发酵产品及副产品纳入单一饲料范畴实施许可管理。《饲料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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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品种目录》中列出了 34 种微生物菌种，可用于生物发酵饲料生产。

（6）使用酶制剂、微生物、中草药、天然植物、多糖和寡糖类等产品，改善生

猪肠道健康，增强生猪免疫能力和提高营养物质利用率。

植酸酶作为饲用酶制剂被广泛应用于环保型饲料中。植酸易与钙 、镁等微量矿

物质元素形成络合物，特别是与饲料中的磷结合成为难消化的植酸磷，几乎不能被

单动物所吸收利用。另外，植酸对机体胃肠道消化酶的活性和蛋白质的利用率也有

影响 。因此 植酸被认为是抗营养物质，它不仅造成饲料原料的浪费，无形中增加

了饲养成本,还导致畜禽粪便中含有大量的氮磷和矿物质离子化合物，严重污染环境

植酸酶的作用机理主要是先把植酸分解成肌醇磷酸酯，再进一步分解为肌醇和磷酸，

从而释放 出磷和其他营养元素，提高营养元素的利用率 、降低其在畜禽排泄物中

的残留量 。

中草药和酸化剂、微生态制剂、天然植物提取物、寡糖多糖类、免疫活性肽等

饲料添加剂产品，可有效改善生猪倡导健康，增强生猪免疫能力和促进猪体对氮、

磷、铜、锌等营养物质的吸收，以减少营养物质在生猪排泄物中的富集和环境污染

风险。

（7）规范兽药添加。

为规范饲料中药物添加，国家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根据《兽药管理条例》

（国务院令第404号）第四十一条第三款，禁止将原料药直接添加到饲料及动物饮用

水中或者直饲喂动物。《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一条第四款又明确规定，禁止将人

用药物用于动物。为了加强对自配饲料的管理，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307号公告，公

告要求，养殖者在日常生产自配料时，不得添加农业农村部允许在商品饲料中使用

的抗球虫和中药类药物以外的兽药。严禁在自配料中添加禁用药物、禁用物质及其

他有毒有害物质。2020年，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250号公告，明确了21类动物中禁止

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名单。

（8）自配饲料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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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307号公告要求，自配料产品应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及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明确的质量安全规定，质量安全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在养殖中

使用。

6.自配饲料的加工

《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农业部令 2014 年第 1 号）是规范饲料企业生产行

为，保障饲料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的法规，该法规详细规定了为确保饲料质量安全

在饲料加工过程中的一些控制要点，主要内容有：1. 制定工艺设计文件，设定生产

工艺参数；2.制定主要作业岗位的操作规程；3.如实填写和保持生产记录；4. 应当

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生产过程中的交叉污染；5.应当建立配方管理制度和标签管理制

度；6. 应当对生产配方中添加比例小于 0.2%的原料进行预混合；7.建立设备档案。

为保障自配饲料质量安全，标准参照《饲料质量安全管理规范》，选取了几点

关键内容，对规模猪场自配饲料要求有：

（1）建立自配饲料工艺，内容包括生产工艺流程、工艺说明、关键控制技术参

数等内容。生产工艺流程应包括投料、粉粹、配料、混合、清洗等工序。关键控制

技术参数应包括筛片孔径、预混合时间、最终混合工艺混合时间，设备清洗周期和

加工含兽药的饲料产品的特别清洗工艺。

（2）加工含兽药的饲料要依照“无药饲料在前、含药饲料在后”和“添加无限

期使用限制药物的饲料在前、添加有使用限制药物的饲料在后”的原则安排加工顺

序。

（3）应制定称量、粉粹、配料、投料、混合、清洗等岗位操作规程。

（4）自配料配方中添加比例小于 0.2%的小料，应先进行预混合，再与大料进

行混合。

（5）产品混合均匀度的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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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节约型猪配合饲料》团体标准（T/ZFAA 001-2019）要求环保节约型猪

配合饲料的变异系数不超过 7%，本标准参考这一指标要求自配饲料产品混合均匀

度的变异系数不超过 7%。

7.仓储管理

（1）原料和成品的入库

为了加强对猪场生物安全的管理，所有进入猪场的人员和车辆均应按照《非洲

猪瘟消毒技术规范》（DB 33/T 2480-2022）进行消毒。猪场应在入场区前对对饲料

原料或商品饲料的外包装进行紫外消毒和对运输车辆进行严格的消毒，由专用车辆

经洁净物品专用道路进入仓库贮存。

为了实现饲料质量的安全可控和全程可追溯，采购的商品饲料或自配饲料的原

料在入库前需经验收合格后方能入库。

（2）饲料的贮存

饲料污染会给养殖场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饲料污染的危害有：

①饲料中霉菌毒素污染可致使猪表现出复杂的全身性严重中毒，如猪暴露于黄

曲霉毒素 B1 后表现为肝脏、生殖系统等的损害。此外，脾也是黄曲霉毒素 B1 的靶

器官。《2015—2020 年国内饲料霉菌毒素污染调查报告统计分析》（丁燕玲，李孟

聪等. 中国动物检疫, 2021 年第 3期 29-36）统计结果显示：我国大部分省区市饲料

中存在霉菌毒素污染，其中华东地区最为严重。谷物原料中存在优势霉菌毒素，其

中玉米中主要是伏马毒素 B1 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小麦更容易受呕吐毒素污染，

而豆粕中霉菌毒素检出率较低；全价饲料中黄曲霉素 B1、伏马毒素 B1、玉米赤霉

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均存在较高检出率和阳性值。2020 年河南亿万中元生物

技术有限公司检测中心对从 16 个省市收集的饲料及原料样品 1416 份样品共进行了

检测，其中 4070 项次霉菌毒素检测结果呈阳性，阳性率为 95.81%。检验还发现玉

米和配合饲料中黄曲霉毒素污染较为严重，其次是杂粕和小麦及麸皮等；小麦及麸

皮中玉米赤霉烯酮超标率最高，其次是玉米副产物和玉米等。玉米、玉米副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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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及麸皮和配合饲料中呕吐毒素污染均有所增加。百奥明饲料添加剂（中国）有

限公司发布的《2019 年中国饲料与原料霉菌毒素检测报告》指出呕吐毒素和伏马毒

素在 2019 年秋季玉米中污染普遍且程度高，是最需关注的毒素。《2017 年中国饲

料原料及配合饲料中霉菌毒素污染调查报告》（周建川，雷元培，王利通等. 饲料

工业;2018年 11 期，52-56）检验结果表明玉米副产物、小麦及麸皮仍然是霉菌毒素

污染最为严重的饲料原料。

②饲料中重金属元素超标，可能会致使动物重金属中毒和污染生态环境。我国

每年有 1200 万吨粮食被重金属污染，经济损失达 200 亿元。《我国规模化养猪场粪

便重金属污染特征与农用风险评价》（薄录吉，李彦等.农业机械学报，2018，49（1）：

258-267.）对我国 11个省（市）规模化养猪场粪便的重金属污染特征进行调查后发

现，猪饲料 Cu 含量超标的样品数量高达 100%（四川除外，为 75%），猪饲料 Zn

含量超标的样品数量占到 60%～100%。张辉等研究显示，浙江地区猪饲料中 Cu 和

Zn 含量均处于较高水平，最高分别达到了 239.39 和 468.46mg/kg，超过农业部 2625

公告对 Cu 和 Zn 的限量值(张辉，李文凤，赵盈盈，张井.猪饲料中重金属对猪粪有

机肥的影响［J］.浙江农业科学，2018，（11）：2120-2122)。

③饲料中的抗营养因子污染，抗营养因子主要有蛋白酶抑制因子、碳水化合物

抑制因子、矿物元素生物有效性抑制因子、拮抗维生素作用因子、刺激动物免疫系

统作用因子等。它们的存在会干扰畜禽对饲料养分的消化、吸收和利用。大豆加工

不彻底时,大豆中的蛋白酶抑制因子、豚酶、植物凝集素、植酸、单宁、抗原蛋白、

抗维生素因子等抗营养因子常常影响畜禽对饲料的消化吸收效率,甚至影响动物健

康。大豆球蛋白是引起幼龄动物过敏腹泻反应的主要组分之一。菜籽粕也是畜禽饲

粮常用蛋白质原料，但其含有的硫代葡萄糖!、单宁等多种抗营养因子，严重影响饲

料的安全性、适口性和营养利用率。硫代葡萄糖!在酶的分解下可产生异硫氧酸酯、

噁+烷硫酮、硫氧酸酯、睛等成分，对畜禽内脏器官造成损害，并导致甲状腺肿大

而影响动物的生长发育；单宁因具有辛辣和涩味而影响适口性，从而降低动物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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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也可使畜禽消化酶失活，导致畜禽生长迟缓和抗病力降低。菜籽粕中硫苷、单

宁主要存在于菜籽皮中,有苦、辣等不良味道，影响菜籽粕的适口性，也影响动物对

饲料的消化吸收。

④饲料中饲料中有害微生物的污染影响养殖业安全生产和环境卫生，尤其是在

非洲猪瘟疫情发生后的当下。非洲猪瘟病毒也可通过饲料原料传播到养殖场，如2018

年天津海关从辖区出口注册企业（天津恩彼蛋白质有限公司）生产的2批猪血球蛋白

粉（批号：20181204和20181207）中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阳性。同年，黑龙江省

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从养殖场送检的一批“喷雾干燥猪血浆蛋白粉”检出非洲

猪瘟病毒。在2018年中国李曼大会上，美国斯科特博士通过模拟从欧洲到美国的跨

大西洋的转移，不同病毒在饲料原料（豆粕、赖氨酸、胆碱、维生素D等成分）中

的存活情况，结果显示：经过30天的模拟运输后，常规豆粕、有机豆粕、大豆油蛋

糕、胆碱等原料中依然存在非洲猪瘟病毒（ASFV）。

在储存过程中，遭受高温、高湿是导致饲料遭受污染的主要原因。因为高温、

高湿不仅可以激发脂肪酶、淀粉酶、蛋白酶等水解酶的活性，加快饲料中营养成分

的分解速度，而且还能促进微生物、储粮害虫等有害生物的繁殖和生长，产生大量

的湿热，导致饲料发热霉变。一般，饲料的水分不高于 12.5%，而通常环境中的湿

度大于 40%，因此，饲料原料和成品应密闭贮存在阴凉、干燥、避光和通风的地方。

《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第十八条规定：1.常温库温度为 0-30℃；阴凉

库温度不高于 20℃；3、冷库温度为 2-10℃；4、各个库房相对湿度应保持在 45-75%。

饲料和饲料原料中富含微生物生长所需的营养，在温度高于 20℃、湿度大于 60%时

霉菌等微生物生长会显著加快。对谷实类饲料而言，料仓中的相对湿度一般保持在

65%以下，温度控制在 15 ～ 18 °C 以内，可以抑制呼吸作用，防止虫蛀。标准

参考《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实施细则》，同时考虑到防止霉菌污染和病虫害的需

要，拟定饲料原料和成品的贮存条件为温度不高于 20℃，相对湿度不高于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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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微生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以及维生素等热稳定性差的营养性饲料添加剂，必

须在低温和干燥条件下保存。当保存的温度在15～26℃条件下时，蛋白质、维生素

等营养性物质会逐渐失去火星。当温度在24℃时，贮存的饲料添加剂营养成分每月

可损失10%，在37℃条件下时，损失达20%，因此，这类饲料应储存在不高于15℃

的环境条件下。

饲料原料和成品易吸潮发生霉变和吸引虫鼠啃咬，因此不能直接放在地面，而

是放在托盘上。饲料原料种类繁多，不同生长阶段也需要使用不同配方的饲料，为

了防止不同种类的饲料原料或成品相互混淆或产生交叉污染，不同产品、不同批次

的原料和成品要分类分区存放，同时做好标识。不同的饲料有不同的保质期，一般

情况下，颗粒状配合饲料的储存期为1～3个月;粉状配合饲料的储存期不宜超过10天;

粉状浓缩饲料和预混合饲料因加入了适量的抗氧化剂，其储存期分别为3～4周和3～

6个月；发酵饲料最好是现用现配，所以，应在原料和成品的标识上表明有效期。

农业农村部第307号公告第六条规定：含有兽药的自配料要单独存放并加标识。

因此，标准中将添加有兽药的饲料的存放和标识单独列出一款以强调其重要性。

（3）原料和成品的出库实行“先进先出”的原则以尽量缩短原料和成品的保存

时间。

（4）为确保饲料质量符合卫生标准，储料塔非内的饲料储存时间不宜过长，一

般不超过 7 天。

8.质量管理

（1）内控标准

内控标准是控制饲料原料和成品的依据，卫生指标是饲料质量安全的重要指标，

《饲料卫生标准》（GB 13078-2017）是自配饲料和商品饲料的强制性标准。规模

猪场应建立饲料原料和成品内控标准，内控标准相关卫生指标应符合GB 13078的要

求。

（2）饲料质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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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第十九条，饲料、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应

当对生产的饲料、饲料添加剂进行产品质量检验；检验合格的，应当附具产品质量

检验合格证。未经产品质量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者未附具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的，

不得出厂销售。因此，采用商品饲料的，商品饲料应有检验合格证。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了第307号公告，自配料产品应符合《饲料卫生标准》及有

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明确的质量安全规定，质量安全不合格的产品不得在养殖中

使用。自配饲料应对配制用的饲料原料、饲料添加剂主成分和卫生指标进行定期检

测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

（3）配方管理

为规范配方管理，使用自配饲料的规模猪场应建立饲料配方管理制度，建立饲

料配方设计记录和使用记录。记录内容应包括设计日期、生产期限、生猪营养需求

表、配方组成及营养成分表、成本核算、配方复核及批准、实际生产配方与理论配

方相符情况等。

（4）投入品使用记录

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与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浙政办发〔2010〕

42号)第十条，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应当依法建立养殖档案，载明以下内容：（二）

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对象、使用方法与停药期等

情况。

（5）记录保存时间

根据《浙江省畜禽养殖场养殖小区备案与养殖档案管理办法》(浙政办发

〔2010〕42号)，第十三条养殖档案保存时间：商品猪、禽、兔、蜂等为2年，牛为

20年，羊为10年，种畜禽长期保存。本标准依据此项规定，要求10.5 各项原始记

录和凭证保存时间不少于2年。

9. 实施效果自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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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应每年对饲料环保化实施效果开展自评，并形成自评报告。本标准参

考《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要点》（浙牧发[2021]1 号）中饲料环保化实施效果评

估表，制作了饲料环保化实施效果自评表(附录 B),评价的主要指标分为两部分：饲

料成本与生产性能和环保指标，供规模猪场使用。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为地方性管理规程，在制定过程中经常与省内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规模

猪场及饲料企业进行沟通，标准文本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五、预期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一）预期社会经济效益

我省生猪规模养殖场（户）达4535家，2021年全年生猪出栏773.91万头，年末全

省生猪存栏640.23万头，每年需消耗饲料约240万吨，产生约1200万吨粪污。本标准

制定和发布实施后，可显著提高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水平，减少猪饲料的消耗

和降低动物粪污污染环境的风险，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对于促进浙江

省乃至全国的生猪产业养殖业高质量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1 .在实施前应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

2 .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积极开展本标准的宣贯工作。

3 .该标准为首次制定，建议本标准正式发布后，设定3个月的过渡期。

六、与有关法律、法规的关系

该标准为推荐性，作为规模猪场饲料环保化管理的技术规范，为现行有关饲料

法律、法规、规章内容的补充。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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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在制订过程中不涉及专利。本标准的内容可能涉及专利，因为本标准非

强制性标准，标准起草单位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浙江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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